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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理划分水利水电工程等别是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重要内容。对工程建设任务性质和表征建筑物某个

特点的参数两种分等方法进行了合理性分析。结果表明，按建设任务分等方法有其合理性，而按表征建筑物

某个特点的参数分等方法将会引起等级划分混乱。《防洪标准》是水利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共同制定的强制性

标准，建筑物设计规范只能引用其相关等级划分的条文内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相关分等指

标应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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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确定工程等别（规模）和建筑物级别是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水利水电工程按其规

模、效益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分等，再根据建筑物

的性质和重要性分级，这种先分等再分级的做法反映

了水利水电工程的特点。工程等级决定工程建设标

准，反映工程安全和效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不仅体现

了现行的技术要求，而且体现了国家经济政策，如移民

政策、概算取费标准、税率等政策都与工程等别有关。

因此，工程等别应严格按标准确定不得轻易改变，且工

程等别的确定应有其唯一性。目前，确定水利水电工

程等别的主要标准有国标《防洪标准》
［１］
、部标《水利

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２］
，以及相关具体建

筑物设计规范
［３－５］

等。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发生由于取用不同的分等

方法而得出不同工程等别（规模）的现象。如在蓄水

工程方案比选中，大坝工程与水闸工程一般会作为比

选方案，大坝工程抬升水位高，蓄水量大，但淹没损失

大；水闸工程抬升水位有限，蓄水量少，但在洪水期间

开闸后可基本保持河道原有的泄洪断面，淹没损失很

少。因此各有利弊，需要作经济技术比较。虽然大坝

与水闸都有相同的泄洪能力，但由于大坝以库容、水闸

以下泄流量作为分等指标，结果导致工程投资大、建设

任务重的水库建设工程等别还不及一个投资相对较省

的水闸建设工程。又如在防洪、灌溉和治涝工程中，按

面积分等指标和按水闸下泄流量、泵站装机规模（流

量）分等指标会得出不同的工程等别。我国疆域辽

阔，南北、东西气候差异大，降雨南多北少，在防洪、治

涝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从水闸流量、泵站装机规模

（流量）方面进行比较，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工程等别和

规模，即南方比北方工程等别高，西部比东部沿海工程

等别要低。而按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比较，北京

不比南京低，兰州不比衢州低。因此，作为国家纲领性

的工程等级划分技术标准，显然存在分等方法上的不

一致，需要归纳合并，防止过多的分等方法导致工程等

别相互冲突或地区差别。

２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简介

国标《防洪标准》６．１．１条规定：水利水电枢纽工
程，应根据其工程规模、效益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分为五等，按建设任务的性质分成水库工程、防洪工

程、治涝工程、灌溉工程、供水工程、水电工程六大类，

并采用相应的分等指标。具体分等方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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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标《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在引

用国标《防洪标准》６．１．１条规定外，还增加了水闸工
程和灌溉、排水泵站分等指标。具体分等方法见表 ２
和表３。

表 １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别

工程

等别

工程

规模

总库容／

亿 ｍ３

防洪

保护对象

的重要性

保护农田／

万 ｈｍ２

治涝

面积／

万 ｈｍ２

灌溉

面积／

万 ｈｍ２

供水

对象的

重要性

水电站

装机规模／

万 ｋＷ
Ⅰ 大（一）型 １０ 特别重要 ３３．３５ １３．３４ １０．００ 特别重要 １２０

Ⅱ 大（二）型 １０～１．０ 重要 ３３．５～６．６７ １３．３４～４．００１０．００～３．３３ 重要 １２０～３０

Ⅲ 中型 １．０～０．１ 中等 ６．６７～２．００ ４．００～１．００ ３．３３～０．３３ 中等 ３０～５

Ⅳ 小（一）型 ０．１～０．０１ 一般 ２．００～０．３３ １．００～０．２０ ０．３３～０．０３ 一般 ５～１

Ⅴ 小（二）型 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１

表 ２　拦河水闸工程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过闸流量／（ｍ３·ｓ－１）

Ⅰ 大（一）型 ５０００

Ⅱ 大（二）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

Ⅲ 中型 １０００～１００

Ⅳ 小（一）型 １００～２０

Ⅴ 小（二）型 ＜２０

表 ３　灌溉、排水泵站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装机流量／

（ｍ３·ｓ－１）

装机功率／

万 ｋＷ

Ⅰ 大（一）型 ２００ ３

Ⅱ 大（二）型 ２００～５０ ３～１

Ⅲ 中 型 ５０～１０ １～０．１

Ⅳ 小（一）型 １０～２ ０．１～０．０１

Ⅴ 小（二）型 ＜２ ＜０．０１

显然，部标《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是在国标《防洪标准》基础上，对水利水电工程的等级

划分作了补充，其主要依据有关建筑物的设计规范，即

《水闸设计规范》、《泵站设计规范》等。

３　现行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合理性分析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任务就是防灾减灾和开发利

用水资源，防灾减灾包括防洪工程和排涝工程，开发利

用水资源包括供水、水力发电、航运、水产养殖。其中

航运和水产养殖只利用水域资源，其专用设施划入其

他部门管理，不列入水利水电工程范围。供水包括农

业灌溉和企业居民供水，水力发电为开发水能资源。

因此，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任务划分可以分成防洪、

治涝、灌溉、供水、水力发电五大类，一般水利水电工程

可按这五大类进行等别划分。但是，水库工程有防灾

减灾和开发利用水资源的综合功能，由大坝、泄洪建筑

物等组成，且水库工程失事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影响非

常巨大，我国于 １９６１年制定的《水库防洪安全标准》

中首次提出了水利水电工程分等库容指标，国家《防

洪标准》采纳了库容、防洪、治涝、灌溉、供水、水力发

电六大类作为划分分等指标，这六大类已揽括了所有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任务。因此，只有在产生这六大

类都无法包括的其他水利工程建设任务时才需增加新

的分等类别。为了实现水利水电工程任务，需要建设

大坝、水闸、泵站、堤防、渠（管）道、隧洞、电站厂房等

有关水工建筑物，安装相应的机电设备（金属结构），

通过发挥相应建筑物和设备的作用共同完成工程任

务，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离开工程任务建筑物就成为

无本之木。

３．１　水闸建筑物
水闸既能挡水又能控制放水，与其他建筑物联合

运用，可发挥其防灾和开发利用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水闸无处不在，只是闸门尺寸的大

小、闸孔数量不同而已，其布置也只是表孔和深孔的区

别。因此，水闸作为水利水电工程中一种使用较为普

遍的重要建筑物，其级别应按所属的工程等别和作用、

重要性确定，即使以水闸为主要建筑物的枢纽工程也

不例外。在一个水力发电工程中，拦河水闸、引水水

闸、渠道（隧洞）、管道、发电厂房（包括水电机组）、尾

水渠等构成一个水力发电工程枢纽，水闸与其他建筑

物一样其级别由电站所属的工程等别和作用、重要性

确定。即使牵涉面大分散建设的大型灌溉工程，渠首

与干渠之间、干渠与支渠之间、支渠与斗渠之间、斗渠

与农渠之间等节点形成相对独立的水利工程枢纽，其

工程等别也可由其不同的灌溉规模决定，节点处的水

闸主要建筑物级别完全可按所属的工程等别和作用、

重要性确定，而不必按过流量划分水闸的工程等别。

另外，有些水闸并不承担放水泄洪的任务，如低洼

易涝区的圩区（圩垸）整治工程，只有当水位较高影响

圩区内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时才关闸由泵站机械排

水，水闸平时开启的目的是保证圩区内外水系的联通，

平原河道水力坡降缓流速慢，过闸流量很少，如果以过

闸流量划分工程等别，再大的水闸也只能为Ⅴ等工程，
说明以过闸流量对其分等本身就没有涵盖水闸的所有

功能，存在其盲点。

３．２　灌排泵站
灌排泵站是为农田灌溉或治涝排水而建设的泵

站，其工程任务为灌溉和排涝。按国标《防洪标准》的

规定，用于农田灌溉的泵站可归于灌溉工程，基于农田

灌溉面积的分等指标决定其工程等别，再按其作用、重

要性确定其级别，用于排水的泵站可归于治涝工程，基

于治涝面积的分等指标决定其工程等别，再按其作用、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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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确定其级别。在一个低洼易涝地区防洪治涝工

程中，可能建有几个泵站，泵站与水闸、堤防等建筑物

构成一个封闭的防洪排涝体系，不可能按每个泵站的

装机规模（排水流量）、水闸的过流量划分成无数个独

立的工程并决定其工程等别。由于灌溉工程与治涝工

程的分等指标不同，同样提水流量（装机规模）的泵站

其建筑物级别有可能不同，灌溉泵站的建筑物级别也

可能比排涝泵站建筑物要高。

《泵站设计规范》认为设计流量和装机功率两项

指标能表征泵站的特点，单个泵站可以按泵站设计流

量和装机规模进行分等。而对于工业及城镇供水泵站

因缺乏统计资料，暂按供水对象的重要性确定等别，与

国标《防洪标准》一致。工业及城镇供水已实行取水

许可登记制度，与没有实行取水登记制度的农村灌排

泵站相比，资料统计容易得多。如果一个核电站的冷

却供水系统仅仅是按泵站设计流量或装机规模进行分

等再确定相应建筑物级别，而不是按核电供水对象的

重要性决定其工程等别，核电站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

证，作为保证核电站安全的冷却水供水泵站其建设标

准不应低于核电站建设标准。

泵站装机规模与水电站装机规模存在相当大的相

似性，水电站按其装机规模分等，但因泵站与水电站建

设目标、工程任务和手段上的差别，注定泵站不能类似

水电站按装机规模分等。水电站装机代表开发水能资

源的目标，装机越大获得的水电能源越多。泵站是解

决灌排水的一个手段，装机规模是围绕其灌溉的任务、

排水任务而决定的。泵站与水闸建筑物合建时通常称

为闸站，按水闸过流量分等还是按泵站装机规模（流

量）分等也带来一个分等难题。任何一个建筑物都可

以找到一个或几个参数来表征其特点，如大坝可用坝

的高度来表征，水闸除了过闸流量外也可由闸门尺寸

的大小来表征，堤防可由高度、泄洪流量来表征，渠道

可由过流量和断面尺寸来表征，厂房可由建筑面积来

表征，等等。因此，如果可按建筑物某个特点的表征参

数进行分等的话，管理者与设计者就会从自身的角度、

利益对水利水电工程划分等级，其分等的方法将五花

八门。

４　结论与建议

按建筑物某个特点的表征参数确定工程等别（规

模），从单一建筑物的重要性、发挥的作用和建设的难

度分析有其合理性，但从宏观角度分析，就能够发现其

存在相当大的弊端，将会引起工程等级划分的混乱。

工程等级划分与国民经济政策息息相关，应具有唯一

性和权威性，只能由国家统一制定的《防洪标准》规

定。《防洪标准》是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最高层级的技术标准，相关部门和

行业都要遵守，水利部门理应作出表率。建筑物的设

计规范只能引用《防洪标准》相关水利水电等级划分

的条文内容，不得增加、改变国家统一的工程等级划分

规定，但可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对某些发挥关键作用

的重要建筑物级别适当调整。如在治涝工程中可对集

中排涝、装机规模大、起关键作用、技术复杂的泵站适

当提级，以区别分散布局且装机规模偏小的泵站。现

行水闸、灌排泵站的分等指标在作适当调整后可作为

建筑物提级的依据，这样既符合分等标准唯一性的规

定，又符合水利工程先分等再分级的规定，同时可满足

灌排工程中对集中建设、特别重要建筑物提级的需要。

《防洪标准》某些分等指标仍然采用 １９６４年的有
关规定，由于防洪、治涝、灌溉工程指标定得过高，致使

许多工程等别上不去，建筑物的级别也就较低。为提

高建设标准不得不在建筑物设计规范基础上另辟其他

分等方法，把表征建筑物特点参数作为分等指标与

《防洪标准》中有关分等指标定得过高有关，分等指标

需要与时俱进适时修订。经济发展、财富的集聚对安

全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频率洪水灾害现在造成

的损失与过去相比要大得多。因此，保护对象的分等

指标应随着经济发展适当降低，分等指标降低意味着

建设标准的提高。水库失事特别是小山塘的频繁失事

造成的社会影响恶劣，应将山塘纳入水库管理范畴。

修订防洪标准时应统筹考虑经济增长、农田水利建设

的发展等各种因素。在考虑众多因素下提出了水利水

电工程等别划分表（表 ４），供相关单位在制定标准时
参考。

表 ４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的等别划分表

工程

等别

工程

规模

总库容／

亿 ｍ３

防洪

保护对象

的重要性

保护人口／

万人

保护农田／

万 ｈｍ２

治涝

面积／

万 ｈｍ２

灌溉

面积／

万 ｈｍ２

供水

对象的

重要性

水电站

装机规模／

万 ｋＷ

Ⅰ 大（一）型 １０ 特别重要 １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特别重要 １２０

Ⅱ 大（二）型 １０～１．０ 重要 １００～５０ ４．００～１．３３４．００～１．３３２．００～０．６７ 重要 １２０～３０

Ⅲ 中型 １．０～０．１ 中等 ５０～１０ １．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０．３３０．６７～０．２０ 中等 ３０～５．０

Ⅳ 小（一）型０．１～０．０１ 一般 １０～１．０ ０．３３～０．０７０．３３～０．０７０．２０～０．０３ 一般 ５．０～１．０

Ⅴ 小（二）型 ＜０．０１ 次要 ＜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３ 次要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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